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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文件
桂医大财〔2020〕7 号

关于印发《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
收费管理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收费管理，保障学校与受教

育者的权益，保证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工作的正常运行，根据

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修订了《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学生收费管理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广西医科大学

2020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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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2020 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收费管理，保障学

校与受教育者的权益，保证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工作的正常运

行，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广西医科大

学教育收费管理办法》（桂医大财〔2019〕6 号）的文件精神，结

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包括成

人高考学生（以下简称成高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本衔接”

学生（以下简称自考“专本衔接”学生）、助学自考生。

第二章 缴费管理

第三条 学生按学年缴纳学费，不能跨学年预缴。

第四条 学生须按规定将学费缴入广西医科大学指定账户，

严禁各函授站代收代缴学生学费。

第五条 成高生在每学年开学一周内向所属函授站（校本部

学生交继续教育学院）提供缴费凭证（如：银行缴费凭单，网上

截图等）。学生办理完成注册手续方可取得学籍，并依法获得学

校提供的教育权利。不按时缴费的不予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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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专本衔接”学生通过广西教育厅有关部门的备案后，

全学程分为两学年缴纳学费，缴费时间按学校缴费通知时间。助

学自考生按每轮面授缴费。

所有学生特别是新生原则上须缴清当年学费，否则成高生不

予注册；自考“专本衔接”学生不按时缴费的不予进行相关的助

学辅导和考试。

第三章 缓交及欠费管理

第六条 因家庭经济困难等特殊情况而无法按时缴费的学生

需提出申请，学校批准可以缓交学费和暂缓当年注册。所有学生

缓交学费和暂缓注册期限不得超过 3 个月。缓交学费金额控制在

50%以内。

第七条 学生办理缓交学费程序：

1.每学年开学一周内，确因经济困难不能按时缴费的学生，

须说明缓交学费原因，填写《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

生缓交学费申请表》和《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补

交学杂费承诺书》，并提交所属函授站进行审批。

2.获准缓交学费的学生，办理暂缓注册手续，报学籍管理部

门备案。

第八条 各函授站应严格控制缓交学费人数，申请缓交学费

人数应控制在就读总人数的 10%以内。每年春季学期学生报到结束

一周内，各函授站须向继续教育学院提交缓交学费情况报告，报

告须附上主管领导审批签字的《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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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缓交学费申请表》，学生的《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学生补交学杂费承诺书》，《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学生欠费明细汇总表》。

第九条 暂缓注册的学生，可以参加学校教学计划安排的有

关活动，但其所修课程成绩则在正式注册后方可登记。

第十条 学生必须按承诺期缴清学费，缓交学费期满仍未缴

清或未获准缓交学费的，均按欠费处理。故意欠费者，按照自动

放弃学籍处理，学校将按照有关规定注销学籍。

第十一条 欠费的学生，学校不予注册。已经就读的学生可

以提出休学申请，经学校批准后办理休学手续。申请复学时应交

清学费，否则不予办理复学注册手续继续学习。

第十二条 学生按规定修完所有课程达到毕业所需成绩要求，

应在当年 10 月前交清所有费用。（包括自考专本衔接学生的论文

指导与答辩费、实践课程考核费等）。未按要求交清费用的，不

予安排实践课程考核和论文答辩。如有特殊情况逾期未交清费用

的，本人申请经继续教育学院批准补交所有欠费后，可在下一年

办理毕业手续。

第四章 退费管理

第十三条 学生缴纳学费后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的，根

据学校教学进度按月计算清退剩余的学费；计算学习时间，每学

年按 10 个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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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各函授站学生因退学产生退学费，须向继续教育

学院教务管理部门上报相关材料并审核批准。所退费用由各函授

站按委托办学分成比例承担相应的退费额，从办学委托费用分成

款中扣除。

第五章 管理职责

第十五条 学校严格按照政府物价管理部门公示核定的收费

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

第十六条 学校财务处在每年的 4 月、10 月底提供学生缴费、

欠费情况。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催缴校本部学生欠费并指导各函授

站具体落实学生欠费催缴工作。

第十七条 学校每学年原则上按协议规定并以学生实际缴纳

学费与各函授站进行结算与划拨。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以往有关规定如有与

本办法相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1.《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缓交学费申

请表》

2.《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补交学杂费

承诺书》



- 6 -

3.《广西医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欠费明细汇

总表》

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12月31日印发

校对：谢春宁 录入：路华


